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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A8_E7_94_9F_E4_c62_94987.htm 第六节 生产安全事故的

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安全生产法》突破了重视事后调查处

理忽视事前应急准备的旧模式，将应急救援纳入事故调查处

理制度之中。 一、地方政府应急救援工作职责（了解） 第68

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

定本行政区域内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

体系。” 二、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了解

） （一）高危生产经营单位的事故应急救援 第69条规定：“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

应当建立应急救援组织；生产经营规模较小，可以不设应急

救援组织的，应当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配备必要

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

常运转。” （二）重大事故的应急抢救 第71条规定，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上报事故情况。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事故情况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

者拖延不报。第72条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负责人接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后，应当立即赶到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抢救。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应当支持、配合事故抢救，并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三、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置的规定（了解） 《安全生产法》

第70条和第71条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1．现场有关人



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后，在事发现场的从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有义务

采用任何方式以最快的速度立即报告，既可以逐级报告，也

可以越级报告，不得耽误。 2．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组织抢救

并报告事故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

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

，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在事故报告和抢救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必须履行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法定职责。 四、生产安全事

故调查处理的规定（重点） （一）事故调查处理的原则 《安

全生产法》没有对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作出详细的规定。但

是法律确定了事故调查处理的原则，即应当按照实事求是、

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

质和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

提出处理意见。《安全生产法》第75条同时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事故的依法调查处理。 （二）事故

责任的追究 《安全生产法》第74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经调查确定责任事故的，除了应当查明事

故单位的责任并依法予以追究外，还应当查明对安全生产有

关事项负有审查批准和监督职责的行政部门的责任，对有失

职、渎职行为的，依照本法第77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本条规定的责任主体包括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个人

经营的投资人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

员。 （三）事故统计和公布 《安全生产法》第76条规定：“



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应

当定期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并

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七节 安全生产法律责任 一、安全生产

法律责任的形式（重点） 追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

形式有3种，即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在现行有关

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安全生产法》采用的法律

责任形式最全，设定的处罚种类最多，实施处罚的力度（罚

款幅度除外）最大。 （一）行政责任 《安全生产法》第94条

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

部门决定；予以关闭的行政处罚由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

部门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给

予拘留的行政处罚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

决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行政责任在追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法

律责任方式中运用最多。 《安全生产法》针对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设定的行政处罚，共有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止建设、停止使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证照、行政拘留、关闭等11

种，这在我国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设定行政处罚

的种类中是最多的。 （二）民事责任 《安全生产法》是我国

众多的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中唯一设定民事责任的法律

。《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

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出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九十五条中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



成人员伤亡、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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